
北京大学医学部聘用合同变更书

（职工编号： ）

根据北京大学（甲方）与 （乙方）签订的聘用合同，现经双方平

等自愿协商，就变更聘用合同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因下列情形，双方同意变更聘用合同。

1) 校内用人单位变更

二、经甲、乙双方协商一致，同意于 年 月 日起对聘用合同的内

容作如下变更：

1)校内用人单位由 变更为

2)岗位职责和工作内容调整为：

三、附则

1.本变更书自有关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与聘用合同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。

聘用合同书及补充协议未变更部分的内容，双方仍继续遵照执行。

2.本变更书一式四份，甲方、乙方各持一份，医学部人才服务与培训中心备案一

份，一份存入个人档案。

甲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乙方签字：

（用人单位负责人）签字：

用人单位公章

北京大学医学部人事处

或医学部人才服务与培训中心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